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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本市106學年度第2學期各校自辦代理(課)教師甄選或代

理(課)教師再聘，其聘期起始日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局106年7月4日桃教小字第10600496471號函，本市10

6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為107年2月21日(星期三)。

二、爰106學年度第2學期各校自辦代理(課)教師甄選或代理(

課)教師再聘，其聘期起始日為107年2月21日(星期三)，如

未能於開學日報到就職，則以實際到職日起聘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國立高中職(不含市屬)(國立中央

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除外)
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人事室 2017-12-08
11:51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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